
虎山水库里漂起一具尸体
家人初步判定是失踪30天的封波，正等待警方鉴定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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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6月2日讯(记者 张
伟 见习记者 李亚宁) 6月2日
上午，有市民在虎山水库大坝东
侧湖面发现一具男尸，身上有封
波的身份证，很可能是失踪三十
天的封波。封波家人赶到泰安，初
步确认尸体是封波本人，并等待3

日法医对尸体的鉴定。
2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记者

赶到现场时，尸体已被水库管理
处的工作人员打捞上岸，停放在
水库东侧岸边，装进黄色袋中，岸
边还有不少商户和游客围观。警
方对现场进行取证后，88医院工作
人员抬走了尸体。

附近一商户说，上午10点左
右，有游客发现水库南侧水塔附
近漂着一具尸体，“一些游客都围
到桥上去看，管理处的工作人员
来打捞时，派出所的民警也过来
了。”附近另一商户说，管理处的
工作人员乘船将尸体拖到岸边，
尸体明显在水里泡了很长时间，
很可能是前段时间失踪的大学生
封波。

由于尸体在水中浸泡时间过
长，肌肤已经溃烂，只能看出是具
男尸，身上的衣服还在，光着脚。

“从尸体裤子口袋中找到死者的
钱包，里面有身份证、校园卡、银
行卡及部分现金。学校老师看后，
判断是失踪一个月的大学生封
波。”一位参与打捞尸体的工作人
员说。

2日下午5点左右，记者在88医
院见到封波的家人。封波的父亲
封长军接到学校电话后，急忙从
青岛赶来，并在医院见到封波的
尸体。封波表姐王女士说，下午2点

之前，她到太平间看过尸体，从腰
带、脸部侧边及发型，可以判断是
封波本人。

5月3日早上6点左右，大四学
生封波给父亲发了一条短信，“找
辆车来接我回家吧，我想回家。”5

月3日晚9点40分左右，封波穿拖鞋
离开宿舍，只拿钱包，没带手机。4

日封长军给封波发了一条近300字
的短信。5日中午学校通知封波家

人，其父母6日中午赶到泰安，到学
校周边网吧寻找，并到岱宗坊派
出所报案。5月8日，从监控判断，封
波沿梳洗河向北，最后消失在环
山路。9日，有热心市民称，9日清晨
在文化路东首见到一男子与封波
相似，经查看附近监控记录，确认
该男子并非封波。10日，市民提供
线索，在虎山水库大坝找到封波
离校时穿的拖鞋，水库管理处工

作人员于当天在水库南侧进行过
打捞，但并没有找到封波的尸体。
一工作人员说，6月2日尸体浮出时
在大坝水塔的东侧，距离之前打
捞的位置相距只有五六米。

对于封波的尸体，封长军想
等待法医3日做进一步鉴定。“我们
想知道他的身上有没有伤痕，死
亡的具体时间，这样我们也就死
心了。”封波的家人说。

发现封波尸体湖面大概位置。(红圈处)

本报泰安6月2日讯(记者
侯峰 通讯员 金鹏) 泰

安的秦某用棍子打伤人，一年
后还在缓刑期的他又把别人
打骨折。近日，法院撤销对秦
某的缓刑，执行刑罚三年零六
个月。

2011年12月6日，秦某到
表哥家喝酒，席间与翟某等人
发生争吵，准备动手打架时被
其他人劝下了。出门后，秦某
找到一根木棍，把翟某车的玻
璃砸烂了。两人打起来，秦某
一棍子抡中翟某的头部，造成
翟某重伤。秦某因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2012年12月31日，在泰山
区某邮政储蓄门东侧，秦某又
因为停车纠纷，把被害人李某
殴打致左上颌骨骨折、鼻骨粉
碎性骨折，经法医鉴定，李某
构成轻伤。

检察院认为，秦某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应当以
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时，秦某系在缓刑考验期内
犯新罪，应当依法撤销缓刑，
对其数罪并罚。法院近日撤销
秦某的缓刑，合并执行刑罚三
年零六个月。

还在缓刑期

又打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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